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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没有“黄绿标”，汽车不能上路
省城“十一”前启动机动车环保检验，目前收费标准尚未出台

本报济南8月9日讯
(记者 刘红杰) 从济南
市环保局获悉，省城济南
今年10月1日之前将正式
启动机动车环保定期检
验工作，合格的机动车将
张贴环保标志“黄绿标”。
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试运
行阶段，车辆的环保检验
暂不收费。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
机动车保有量较大，截至
2011年底，已达131万余
辆，且增长势头不减，机
动车尾气污染问题日益
突出。通过定期检验后核
发绿色和黄色环保标志
的方式，正确区分高排放
车辆，有针对性地采取污
染防治措施，加速黄标车
淘汰，从而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

目前济南市已进入
试运行实车检验和实标
核发阶段，机动车所有者
或者驾驶员可以在安全
技术检验合格证有效期
满前三个月(即与安检周
期同步)，持机动车行驶
证及注册登记证书，自愿
到环检机构进行环保检
验。经排气污染检测合格
的，对符合国I标准(含)以
上的汽油车和国III标准
(含)以上的柴油车，核发
绿色环保合格标志，对其
他符合出厂时排放标准
的机动车，核发黄色环保
合格标志。经排气污染检
测不合格的，不予核发环

保标志。未取得“黄绿标”
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将被
处罚。

截至目前，济南市已
有10家机动车环保检验
社会化机构取得省环保
厅资质认可，每个县(市)
区各有1家，除章丘市是
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机构毗邻建设外，其他均
依托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机构建设，可最大限度
方便广大车主，并基本满
足全市机动车环保定期
检验需要。另有2家已完
成建设，经市级预审后上
报省环保厅申请资质认
可。同时市环保部门建成
了济南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监控信息系统，实
现了数据、视频实时传输
和远程监控，可有效防范
弄虚作假、违规操作发
生。

据介绍，由于试运行
期间检验设备、检验软件
和监控系统都需要进行
调试，而且目前机动车环
保定期检验物价收费标
准尚未出台，试运行期间
不要求必须进行环保检
验且环保检验暂不收费。

据济南市环保部门
有关人士介绍，济南市环
保、公安、物价等部门正
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计划
根据试运行开展情况，报
经市政府同意后在全市
正式启动，且最迟时间不
会超过10月1日。

本报济南8月9日讯 本
周六、周日的上午9点至下
午4点，齐鲁晚报律师团公
益法律咨询活动再次启动。
您除了可拨打96706148法
律热线之外，还可以通过微
博与律师互动。

今后，齐鲁晚报律师团
公益咨询活动初步定于每
周六和周日举行。届时，本
报律师团的优秀律师们将
为您解答法律问题。您可以
通过微博随时@齐鲁晚报
参与微访谈。本报新浪微博
地址是http：//weibo.com/
qlwb，腾讯微博是http：//
e.t.qq.com/qlwbyw？preview。
同时，您也可拨打齐鲁晚报
法援热线96706148进行法
律咨询。

本报律师团一直以帮
助百姓解决切身法律问题
为宗旨，为广大群众特别是
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法律帮
助。为更好地提供服务，本
报向社会征集加盟律师事
务所及热心公益的律师，加
盟的优秀律师事务所和律
师在为广大读者免费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的同时，也将
向困难者提供无偿法律援
助。

(本报记者)

免费法律咨询

请找本报律师团

明后天启动咨询活动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
污染防治条例》自2011年
1 0 月 1 日 开 始实施。《条
例》规定，对全省机动车
实施环保检验制度。不贴
黄 绿 标 上 路 行 驶 ，罚 款
200元。

《条例》明确指出，设
区的市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机
动车环保检验机构发展
规划，制定本市机动车环
保检验机构发展规划。对

未取得环保检验标志的
机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不予核发机动车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不予办理营运机动车定
期审验合格手续。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在道路
检查时，对未取得环保标
志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不
但要暂扣行驶证，通知机
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人
提供环保检验标志或者

补办相应手续，而且处二
百元罚款。机动车所有人
或者使用人提供环保检
验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
续的，应当及时发还机动
车行驶证。

此前，北京、上海、广
州、南京等先后实施了机
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和环
保标志核发工作，我省的
青岛、烟台、淄博等市也
相继启动此项工作，效果
较为明显。

格相关链接

无标上路扣证并罚款
本报记者 刘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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